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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  
第二次會議  
會議記錄  

 
 
日期： 2005 年 5 月 19 日  
時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點：中環花園道  

美利大廈 20 樓 2005 室  
 
 
出席者  
 
黎蕙明女士   (主席 )  
郭鍵勳博士  
李劉茱麗女士  
簡佩霞女士  
陳梁悅明女士  
曾建平先生  
張偉良先生  
張健輝先生  
袁志海先生  
羅偉祥先生  
溫麗友女士  
楊家聲先生  
黃何潔玉女士  
唐許嬋嬌女士  
馬羅道韞女士  (康復專員 )  
陳肖齡女士   (社會福利署代表 )  
戴兆群醫生   (醫院管理局代表 )  
藍芷芊醫生   (衞生署代表 )  
葉曾翠卿女士  (教育統籌局代表 )  
吳良瑞先生   (運輸署代表 )  
周祥發先生   (勞工處代表 )     

修訂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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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貽禮先生    (職業訓練局代表 )  
梁志明先生    (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)(署理秘書 ) 
 
列席者  
 
梁嚴秀娟女士  (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)  
李何美玲女士  (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)  
黃邱慧清女士  (教育統籌局代表 )  
陳志賢先生  (職業訓練局 )  
李陳翠顏女士  (社會福利署 )  
陳國豪先生  (社會福利署 )  
方啓良先生  (社會福利署 )  
梁世昌先生  (社會福利署 )  
劉炳麒先生  (社會福利署 )  
 
缺席者  
曾蘭斯女士  
高楠先生  
   
     
開會詞  

 

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 2005 香港康復計劃方

案檢討工作小組的第二次會議。  

 

議程第 I 項—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  由 於 委 員 在 會 上 並 未 再 提 出 任 何 修 訂 建

議，主席提議並獲全體委員同意通過第一次會議

的會議記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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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第 I I 項—  環境剖析簡報  

(見會上派發之簡報講義 )  

 

3 .   梁 嚴 秀 娟 女 士 根 據 上 次 會 議 委 員 所 提 供 的

意見，向各有關政策局 /部門 /機構搜集數據及資料

後，製成統計圖表，並向委員作環境剖析簡報，

其內容主要涵蓋下列幾方面：  

 

(a )  殘疾的趨勢  

 人口趨勢  

 醫療技術的提升  

 兒童評估服務個案分析  

 自殺死亡率與失業率  

 精神病患者使用各類服務的數字  

 因工受傷或交通意外的數字  

(b )  影響殘疾人士融合社會的因素  

 殘疾人士的教育及就業情況  

 領取綜援及傷殘津貼的人數  

 

4 .   從 梁 嚴 秀 娟 女 士 所 作 的 環 境 剖 析 可 顯 示 以

下三種現象：  

(a )  雖然生育率顯著下降及已有防止發生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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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的早期措施，但殘疾的普遍率仍然高

企；  

(b )  精神病患者有上升的趨勢；以及  

( c )  成年期因意外導致殘疾的發生率下降。  

 

5 .   會 上 主 席 及 委 員 亦 就 梁 女 士 的 環 境 剖 析 簡

報，提出以下的查詢：  

(a )  主席 詢問，兒童體能智力評估及學生

健康服務的個案分析 (圖 15)顯示聽覺

受損及自閉症的學童人數大增，原因

為何？藍芷芊醫生解釋，前者主要是

反映服務達標，而後者則反映公眾人

士的意識提高，使很多家長都帶輕度

自閉症的兒童到衞生署進行確診。自

閉症的數字亦包括 Asperger 氏綜合症

的患者。  

(b )  溫麗友女士建議納入老人癡呆症的數

字，因為他們都需要康復服務。她又

提議社會福利署提供有關精神科病人

輪候各項服務人數的資料。  

( c )  就 唐 許 嬋 嬌 女 士 及 簡 佩 霞 女 士 的 查

詢，葉曾翠卿女士回應說，由特殊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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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轉返主流學校的學生數目是非常少

的，主要是屬視障或聽障的學童，而

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童主要是在主流

學校就讀，在特殊學校就讀的特殊學

習障礙的學童多屬有其他殘障的。藍

芷芊醫生補充說，有特殊學習障礙的

學童，應該全部在主流學校就讀，因

為特殊學習障礙並不等同智障。  

(d )  袁志海先生認為圖 31 及 32 應包括其

他殘疾類別 (例如自閉症 )的學童數字。 

(e )  郭鍵勳博士說圖 22 顯示精神科社康護

理服務的新增個案一直都持續上升，

但到 2002 /03 卻減少，而已完成治療

的個案也平穏下來，另一方面，精神

科病人入院的數字是按年遞增的，他

對這個現象感到奇怪，並認為如能提

供多一年的數字，可能有助了解實際

情況。戴兆群醫生回應說，她會在會

後與梁嚴秀娟女士及醫管局的同事跟

進有關數據，並在下次會議滙報。溫

麗友女士建議，若能同時提供精神科

外 展 服 務 的 數 字 或 可 助 解 釋 有 關 情



 6

況。  

( f )  就羅偉祥先生查詢圖 40  及 41 有關輪

候庇護工場的時間及殘疾人士組別。

陳肖齡女士解釋，雖然每年庇護工場

的名額都有增加，但輪候人數是不斷

增加，而且近年因經濟低迷，很多精

神病康復者都選擇輪候庇護工場，但

他們往往因各種情況未能接受安排，

因此，社會福利署都鼓勵他們參加其

他就業計劃，例如：輔助就業、在職

培訓計劃、創業展才能、展能就業等

等。羅偉祥先生 希望工作小組能提供

庇護工場輪候冊中各類殘疾人士的數

目。陳肖齡女士 說會在稍後討論到就

業的課題時再提交詳細資料。  

 

6 .   關於委員所要求的補充資料，主席請秘書處

及梁嚴秀娟女士在會後提供或在下次會議跟進。  

 

議程第 I I I 項—  殘疾的定義  

(文件 5 /2005)  

 

7 .   馬羅道韞女士告之與會者，日前接到立法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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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張超雄的來信，要求工作小組公開有關討論

殘疾定義的會議。她指出工作小組是次會議只是

就殘疾的定義作初步的討論，而諮詢過後會有公

開論壇。在此期間有關的團體 /自助組織亦可直接

向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或透過個別的工作小組委員

表達意見。委員均同意在現階段不宜將工作小組

的會議公開，馬羅道韞女士說秘書處會按照委員

的意思回覆張議員。  

 

8 . 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馬 羅 道 韞 女 士 向 委 員 簡 介 文

件 5 /2005 的內容。馬羅道韞女士說，文件主要提

出 幾 項 近 年 社 會 所 關 注 與 殘 疾 定 義 相 關 的 課 題

題，分別為：  

  (a )  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  

  (b )  特殊學習障礙  

  ( c )  器官殘障  

 

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  

 

9 .   在馬羅道韞女士簡介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

分 類 ( ICF)的 現 況 後 ， 委 員 都 就 應 否 引 入 國 際 功

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積極參與討論。楊家聲先生

認為要與國際接軌，並要清楚界定定義的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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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可加入附加考慮因素來說明香港的情況，

並列明是在這些附加考慮因素下制定服務。  

 

10 .  袁志海先生表示正如文件所載， ICF 仍在發

展中，雖然在大勢所趨下香港需要與國際接軌，

但 若 將 香 港一 直 沿 用 的殘 疾 定 義 即時 與 ICF 接

軌，存在具體的技術困難，他建議局方繼續研究。 

 

11 .  曾 建 平 先 生 非 常 同 意 可 藉 是 次 檢 討 的 機

會，讓更多人認識 ICF，並在討論的過程中集思

廣益，協助解決日後推行時的技術問題。  

 

12 .  郭鍵勳博士指出  ICF 的 目 的 並 非 將 人 分 類

而是鼓勵不同界別透過共通的言語協作。 ICF 推

出兩年後便因編碼太複雜而不受歡迎，再者，聯

合國近年主力推動一個國際盟約，而 ICF 卻不是

主流意見。郭博士預計不久之將來會有新的方向

出現。在香港，殘疾歧視條例所載的定義相當廣

泛，因此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特定定義。

葉曾翠卿女士同意郭博士所言，要在提供康復服

務的大前題下界定各類殘疾的定義。  

 

13 .  經過一番詳細的討論後，委員都一致認為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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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在現階段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的發展未

趨成熟，推行又因技術問題未見普及，因此同意

在是次康復計劃方案檢討中不會引入國際功能、

殘疾和健康分類，但建議由康復諮詢委員會安排

一些工作坊，邀請專家講解，以加深委員及康復

業界人士對此分類法的認識。  

 

14 .  此外，陳梁悅明女士建議將「視覺受損」統

稱為「視障」；黃何潔玉女士亦認為應將「聽覺受

損」改為「聽障」。葉曾翠卿女士說教統局可提供

一套統一的中文名稱給工作小組參考。 

 

特殊學習障礙  

 

15 .  曾 翠 卿 女 士 及 藍 芷 芊 醫 生 分 別 講 述 特 殊 學

習障礙的定義。葉女士說，根據教育統籌局現時

融合教育的政策，並無特別界分有特殊學習障礙

的學童，他們都歸入「特殊教育需要」的類別教

統局亦一直為這些學童提供特別的教育服務。藍

醫生進一步解釋，特殊學習障礙就是不能夠掌握

文字是有醫學的根據及科學數據的證明，並指出

實在有需要把他們界定為殘疾類別，以正視問題

的嚴重性。  



 10

 

16 .  黃邱慧清女士補充說，基於教育的理念，教

統局不會標籤任何有學習困難的學生，對於學習

上有困難的學童亦有分配資源為這類學生提供特

別的服務。  

 

17 .  在回應張偉良先生的詢問時，藍芷芊醫生分

別就醫療、教育、考試、社會和就業各方面能如

何提供適切的服務給予這類人士逐一解說。她又

說 ， 根 據 在 外 國 監 獄 及 香 港 群 育 學 校 所 做 的 研

究，特殊學習障礙的普遍率非常高。由於特殊學

習障礙是會影響一生的，因此值得從社會整體的

角度去考慮。  

 

18 .  郭鍵勳博士認為事實上在法例的層面 (如殘

疾歧視條例 )已包括特殊學習障礙，但若將特殊學

習障礙納入康復計劃方案，便需考慮一連串跨部

門及社會的配合，並有助提高公眾人士的認知。  

 

19 .  溫 麗 友 女 士 希 望 有 關 方 面 能 提 供 有 特 殊 學

習障礙人士的數字，她亦關注到如何為這類人士

提供度身訂做的康復服務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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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.  郭貽禮先生報告，近期有一群特殊學習障礙

的高中學生及家長到職業訓練局參觀，家長們向

他表達希望子弟進入技能訓練中心接受培訓。  

 

21 .  鑑 於 有 委 員 表 示 對 特 殊 學 習 障 礙 認 識 不

多，因此，各委員都贊成主席的建議，於下次工

作小組會議前安排一次特別會議，邀請在這方面

的專家及家長代表出席，使委員在考慮是否將特

殊學習障礙列入殘疾類別前能有充分的認識及了

解此類人士的特別需要。 (會後註：為探討特殊學

習障礙而召開的特別會議已於 2005 年 5 月 30 日

舉行，並邀請到專家學者及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

會的代表出席。 )  

 

器官殘障  

 

22 .  馬羅道韞女士指出現時沿用的「器官殘障」

的定義是任何人士如因疾病或治療有關疾病以致

某方面或多方面的日常活動受到妨礙或限制，皆

可視為「器官殘障」人士。  

 

23 .  她 告 知 委 員 近 日 有 長 期 病 患 者 的 自 助 組 織

建議政府擬定一張可界定為「器官殘障」的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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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單。她說，現行的做法是由醫生根據上述的定

義評估個別病者應否被評為「器官殘障」人士。

現行的做法的優點是比較準確，因為是建基於對

個別病者的專業評估。她補充，國際上的慣例亦

沒 有 列 出 一 張 清 單 認 定 某 些 疾 病 患 者 為 殘 疾 人

士。  

 

24 .  張偉良先生指出，有長期病患者的自助組織

曾與他接觸，表示很多長期病患者都是「看不見

的器官殘障」人士。他們雖然肢體健全，看得見

的器官無缺，但其內在器官功能缺損，其謀生能

力 、 自 理 及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已 因 疾 病 和 治 療 而 喪

失，他們往往比一些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更需

要「傷殘津貼」的援助。他們認為有必要討論哪

些「看不見的器官殘障」長期病患者應例為「器

官殘障」，並統一前線醫生對這些病者的「傷殘津

貼」申請的審批標準。  

 

25 .  經討論後，委員一致同意保留現有的「器官

殘障」定義。他們亦認為「香港康復計劃方案」

所載的殘疾定義是用作策劃康復服務，不應與「傷

殘津貼」的申請資格掛鈎。工作小組的職能是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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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康復服務的未來發展提供意見，「傷殘津貼」

的申 請資格和審 批程序並不是工作 小組  的討論

範圍。  

 

議程第 IV 項—  適用於殘疾人士的香港法例  

(文件 4 /2005)  

 

26 .  梁志明先生向委員簡介文件內容，他說文件

撮錄幾項影響殘疾人士福祉的法例。首先，《殘疾

歧視條例》保障殘疾人士的權利，使他們能與其

他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機會參與社會；第二是《精

神健康條例》，根據此條例成立之獨立監護委員會

主要是維護精神紊亂及弱智人士的權益；第三是

《建築物條例》，條例中列明一些很清晰的規例，

要求在私人建築物內必須提供適當設施照顧殘疾

人士的需要，在 2002 年屋宇署展開了關於設計手

冊的全面檢討，務求為殘疾人士提供設施方面更

能切合他們的需要，有關的檢討將於 2005 年完

成，稍後會進行修訂建築物條例及附例，並推出

新一輯的設計手冊；第四就是《版權條例》，有些

人士是「無法閱讀印刷本」的，例如視障人士或

四肢傷殘的人士，當要把印刷品以特殊方式轉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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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涉及版權的問題，工商及科技局現正建議引進

豁免條文，免得非牟利機構把印刷品轉為可供「無

法閱讀印刷本」人士使用的方式時侵犯版權。  

 

27 .  李劉茱麗女士詢問監護委員會運作多年，未

知是否有些地方需要修訂法例。馬羅道韞女士回

應說，在會前她曾諮詢監護委員會的主席，他認

為監護委員會整體運作暢順，而有關的技術問題

可以行政方法應付，故暫時無須修改法例。  

 

28 .  至於殘疾歧視條例，馬羅道韞女士亦曾與平

等機會委員會了解情況，平機會認為現時法例所

賦予的權力足以保護殘疾人士，故亦無須修改法

例。郭鍵勳博士補充說，平等機會委員會近日建

議成立審裁處，有關建議並不涉及法例，旨在減

少不必要的訴訟。  

 

29 .  溫 麗 友 女 士 認 為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亦 應 包 括 精

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的工作，而是次康復計劃方案

的 檢 討 應 檢 討 各 項 與 殘 疾 人 士 有 關 的 法 例 的 成

效。主席建議當討論個別的範疇時，可加以檢討

各有關法例的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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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.  陳 梁 悅 明 女 士 非 常 關 注 版 權 條 例 引 進 豁 免

條文的立法進展，因為現時受條例所限，無法為

視障人士製作凸字書籍。主席回應說，根據現時

進度，有關的修訂條例將於 2006 年提交立法會審

議通過。她會向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轉達視障人士

對此事的迫切關注。  

 

31 .  簡 佩 霞 女 士 提 出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要 求 就 業 立

法的事宜，主席認為應在討論到有關的課題時可

一併考慮。   

 

議程第 V 項—  會議時間表及討論範疇  

(文件 6 /2005)  

 

32 .  經討論後，文件附件所載的會議時間表及討

論範疇會作修訂，秘書處將於會後通知各委員。

(會後註：修訂的會議時間表已於五月二十五日以

電郵方式分發給各委員。 )  

 

議程第 VI 項—  其他事項  

 

33 .  溫麗友女士提出，是次策略性的康復計劃方

案檢討方向應配合亞太區殘疾人士的十年計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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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  –  融合、無障礙及以人權為本，關注策劃殘

疾人士就業、交通、教育、康復等服務範疇應注

意的地方：  

(a )  新服務縫隙 (new se rv i ce  gaps )  

(b )  次級預防措施 ( secondary  p reven t ion )  

(c )  跨 界 別 / 部 門 的 策 劃 ( c ross  

sec to ra l /depar tmen ta l  p lann ing )  

   

34 .  委員再沒有其他事項提出討論，會議於下午

6 時 15 分結束。  
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35 .  下次會議定於 2005 年 6 月 10 日舉行。秘書

處會通知委員有關詳情。  

 

 

 

 

政府總部  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 
康復組  
2004 年 6 月  


